  嘉義市立北興國中113學年度三年級班際羽球賽競賽規程
一、宗    旨：培養學生運動習慣，提升校内羽球運動風氣，凝聚班級向心力，提供暑期正當休閒活動，促進身心健全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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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體育組。
三、協辦單位：各處室、家長會、教師會。
四、比賽日期：114年5月19日~5月30日。
五、比賽時間：第一節至第七節。
六、比賽地點：羽球館。

七、參賽資格：三年級。
八、比賽制度：1.團體賽-不限男女(雙打、雙打、雙打)
2.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比賽規則(新制)。
3.一局決勝負，先得21分者獲勝。當任一方獲得11分時，雙方換場。
4.如雙方分數皆達21分平分時，需連得2分者方算獲勝，最多20分結束。

5.團體賽採總積分若總積分相同才比點數。三點制三點皆打完，勝一點得1分，敗一點0分，積分高隊伍勝出。
6.羽球隊需使用非慣用手持球拍。
九、競賽規則：
1.比賽一開始，發球方需由右發球區選手開始發球進行比賽。
2.只限接球員接發球，假使羽球被接球員的同伴觸擊或打擊，發球方得分。
3.發球被回擊後，可由發球方任一員拍擊，其後接球員也同樣的任一球員都可以回擊，直到羽球在比賽中落地為止。
4.發球被還擊後，球員可在已方球網一邊的任何位置擊球。
5.如果接球方犯規，或羽球落到接球方之場地內的任一處成死球狀態，則發球方得一分並繼續發球比賽。
6.如果發球方犯規，或羽球落到發球方之場地內的任一處成死球狀態，則接發球方獲得一分，且發球權力換由接發球方。
7.發球方為零分或得分為偶數時，發球員應在右發球區發球開始比賽；反之，若發球方得分數在奇數時，必須由在左方發球區者發球。
8.接球員在球賽開始前，當發球方為零分或得分為偶數時，應在右發球區接球；反之，若發球方得分數在奇數時，必須由在左方接發球區者接發球。
9.發球方若獲得一分，由原發球者繼續發球，且視得分之奇/偶數變化做發球位置的轉移，雙數於右發球區發球，單數則於左發球區發球。
10.當球權交換時，因交換而獲得發球權之一方不可更換位置，必須視得分的偶/奇數再確認由左或右發球區之球員發球。

11.一位學生只能選擇報一項不得重複報名。
12.候補球員為雙打兩組。
十、獎勵：錄取前3名頒發獎盃(獎盃以最後上場者進行頒發)。
十一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4月29日中午12點止。請掃QRCODE進行報名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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